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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宋宇欣

坐出租车时， 遇到司机恶意绕路怎么办？ 付先生就

遇到了如此“不走寻常路” 的司机， 导致打车费用增

加， 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 他以出租车绕路构成欺诈为

由， 将出租车公司起诉至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要求对方

按照打车费用进行“退一赔三”。 那么， 司机故意绕路

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欺诈？ 赔偿金额又该如何确定？

出租车恶意绕路 是否构成欺诈？
乘客能否要求按照车费“退一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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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海贼王”作者亲笔画竟是假货？
法院：卖家须退还画款并赔偿鉴定费

  在闲鱼上花了 78888 元买

了一幅画， 号称是“海贼王作

者亲笔画”， 随后被发现是假

的！ 更离谱的是， 卖家坚称画

中的女性角色不是“娜美”，

而是她自己！ 近日， 闵行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支持了买家

的诉请， 判决卖家退还画款，

赔偿鉴定费及利息损失。

高价买下海贼王作者

亲笔画，发现签名为假

2023 年 10 月， 曾某在闲

鱼平台上看到了一幅号称是

“海贼王作者尾田荣一郎亲笔

画” 的作品， 售价高达 78888

元。 卖家于某在商品介绍中明

确表示， 这幅画是尾田荣一郎

亲笔所绘， 画背后还有编号，

独一无二。 曾某心动不已， 当

即下单购买， 并与于某见面交

付了画作。

几天后， 曾某开始对这幅

画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他询问

于某该画作的具体来历， 于某

却含糊其辞， 称要等赠予她画

作的朋友回复。

曾某等不及， 便自行通过

网络鉴定平台对画作上的签名

进行鉴定， 结果发现签名并非

尾田荣一郎亲笔。 曾某随即向

于某提出解除合同， 并要求退

货退款。

于某拒绝了曾某的要求，

坚称画作是真品。 无奈之下，

曾某再次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

鉴定机构对画作进行鉴定， 结

论依然是： 这幅画并非尾田荣

一郎亲笔所绘。 曾某一怒之下

诉至法院。

对此， 原告曾某诉称： 要

求被告于某退还货款 78888

元， 并赔偿两次鉴定费合计

30300 元及以 79188 元为基数

的利息损失。

被告于某辩称， 不同意原

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一， 2023 年 10 月 12

日， 其通过长达 1 小时的微信

电话沟通已经向曾某说明了画

作来源以及没有鉴定报告的情

况， 而且双方于 2023 年 10 月

15 日当面交付画作， 曾某已

经对画作进行了查验并予以确

认。

第二， 曾某本次委托鉴定

系单方委托， 且无法证明用于

鉴定的画作系其向曾某交付的

画作。

第三， 不认可鉴定结论。

画作中的女性人物并非“娜

美”， 而是其本人。 综上， 原、

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已履行完

毕， 其无需向原告返还货款以

及承担鉴定费、 利息损失。

法院判决退还画款，赔

偿鉴定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的

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 争议焦

点一是涉案画作是否系海贼王

作者的亲笔画。

对此， 法院认为， 对于被

告提出用于鉴定的画作并非其

交付的画作的问题， 从照片来

看， 两者在内容和样式上相吻

合， 且被告未证明所提异议的

合理依据， 故法院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提出本次鉴定系单方

委托的问题， 虽然程序上略有

瑕疵， 但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

均具有相关资质， 仅凭单方委

托， 并不足以推翻鉴定结论的

准确性， 且被告未申请重新鉴

定， 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对于被告提出画作中的女性人

物系其本人的意见， 从画作的

整体来看， 足以使一般人认为

该人物系漫画人物“娜美”，

且被告在出售画作时， 未就此

重要信息作出提示， 应承担不

利后果。

针对争议焦点二， 即合同

是否依法解除以及合同解除

后的法律后果。 法院认为，

被告交付并非“海贼王作者

亲笔画” 的行为， 构成根本

违约， 并致使合同目的无法

实现， 故原告有权要求解除

合同。 合同解除后， 原告有

权请求恢复原状， 包括由原

告向被告退还画作， 并由被

告向原告返还购画款。 同时，

原告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包

括原告为确认事实支付的两

笔鉴定费以及被告未及时退款

而造成原告的利息损失。

最终， 法院判决原告退还

涉案海贼王画作， 被告退还画

款 78888 元， 并赔偿鉴定费

30300 元及利息损失。

司机执意绕路

没能瞒过“熟客”

付先生家住上海， 因为工

作原因， 经常要从浦东机场打

出租车回家。 2023 年 4 月 14

日下午， 他像往常一样坐上一

辆出租车准备回家， 然而车子

刚启程不久， 他便觉得不太对

劲。

原来， 出租车司机王师傅

的行车路线， 既偏离了付先生

以往熟悉的常规路线， 也与车

内导航系统所规划的路径截然

不同。 按照导航指示， 车辆应

向左行驶， 可司机王师傅却执

意右转。 付先生当即要求王师

傅按照导航路线行驶， 却被王

师傅一口拒绝， 并回怼“你不

懂、 我们天天走”。 待抵达家

中， 付先生仔细比对， 发现相

较往常， 发票上所显示的里程

数及对应费用都有明显增加。

当天晚上， 付先生便拨打

电话进行投诉。 之后， 经过该

出租车所属的上海某出租车公

司测试， 发现当天司机确实多

绕路行驶了 1.5 公里。 于是出

租车公司致电付先生， 承认王

师傅绕路的事实， 并表示愿意

向付先生退赔 20 元。 付先生

不满赔偿方案， 遂起诉至浦东

法院， 要求“退一赔三”， 即

退还 216 元打车费和 24 元高

速费， 并赔偿三倍打车费用

648 元。

公司辩称， 出租车驾驶员

虽有绕路情况， 但该行为不构

成欺诈， 仅愿意根据相关规定

向乘客补偿 20 元。

法院：

构成欺诈，判赔500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本案

争议的焦点在于出租车驾驶员

的绕路行为是否属于欺诈。 民

法中的欺诈， 是指行为人故意

欺骗他人， 使对方陷入错误判

断， 并基于此错误判断作出意

思表示的行为。 法院认为， 出

租车驾驶员作为从事驾驶服务

的专职人员， 理应清楚最优行

驶路线， 但其偏离合理运输路

线， 行驶非必要公路里程并据

此加收服务费用， 导致乘客利

益受损， 应当认定构成欺诈。

出租车驾驶员系出租车公司合

同义务的履行辅助人， 其所实

施欺诈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

出租车公司承担。

关于赔偿金额， 根据法律

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

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

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

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

务的三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

足 500 元的， 为 500 元。 对于

付先生提出的要求就全部打车

费用退一赔三的诉请， 法院认

为， 绕路部分在整个行程中可

以明显区分的情形下， 要求就

全部车费退一赔三有违公平，

且非绕路部分的车费和过路费

是付先生应承担的必要费用，

并不属于其损失。

法院酌情确定出租车公司

仅对绕路部分多收取的 19.80

元车费进行退还并予以赔偿。

因以该基数按三倍计算的赔偿

金不足 500 元， 法院依法确定

赔偿金额为 500 元。 一审判决

后， 付先生不服提出上诉， 后

被驳回， 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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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汇新城人民法庭法官张

磊表示， 伴随出租汽车行业蓬

勃发展， 出现了一些出租车拒

载、 甩客、 绕路等现象。 出租

车驾驶员作为出行服务的直接

提供者， 必须秉持诚信原则合

法经营， 严格恪守职业道德

规范。 出租车公司也应当勇

挑行业规范的重担， 加强对

司机的职业道德教育， 增强

司机的服务意识。 同时， 乘客

在搭乘出租车时也要提高警

惕， 避免自身权利受损。 唯有

各方齐心协力， 才能共同推动

出租车行业迈向健康、 有序的

发展轨道。

在此应当特别说明的是，

本案中， 出租车驾驶员不顾乘

客要求和导航指示强行绕路，

致使乘客里程增加、利益受损，

该行为被法院认定为欺诈。 倘

若出租车驾驶员是应乘客要

求， 或是在充分征得乘客同意

后改变行驶路线， 进而导致里

程与费用有所增加， 则不构成

欺诈。

释法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陈献茗

二手交易平台允许用户

直接在平台上发布和交易闲

置物品， 成为越来越多人购

物的选择之一。 一方面提供

了交易的便捷性， 另一方面

也存在相应的交易风险， 其

中最为常见的就是商品描述

与实际不符的情况。 作为二

手交易平台的用户， 可以从

以下方面避免交易纠纷：

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

动时 ， 应当做到 “秉持诚

实、 恪守承诺”， 这是避免

纷争的根本。 网络平台交易亦

是如此， 出售方发布的商品信

息应当真实、 准确， 不可夸大

或作误导性描述。 同时， 出售

方在网络平台或者微信聊天沟

通中所作承诺， 亦是认定合同

权利义务的依据。 若出售方未

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 则将依

法承担违约责任。

二手交易平台上若遇交易

纠纷， 包括商品描述与实际不

符的情况在内， 交易双方均可

先保存好相关证据， 包括商品

图片、 商品描述 、 订单信息 、

沟通记录等信息， 作为维权的

依据。 守约方在与对方沟通 、

平台介入无果的情况下， 亦可

通过司法救济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其中权利的主张， 应当符

合 《民法典》 合同编的相关法

律规定。 同时， 违约方应当以

尊重客观事实为前提， 以诚信

的态度和对方进行有效的沟

通， 及时妥善处理分歧， 避免

因诉讼等情况导致增加维权成

本的损失赔偿。


